
  



個人意外計劃(公務員/非公務員) 
計劃內容 保障項目 投保額(港幣HK$) 每人年繳保費(港幣HK$) (只接受年繳付費) A. 意外死亡及永久完全或部份傷殘 - 保障受保人不幸因意外導致永久傷殘    或死亡 計劃一 : HK$250,000 計劃二 : HK$500,000 計劃三 : HK$750,000 計劃四 : HK$1,000,000 計劃五 : HK$1,500,000 

計劃一 : HK$300 計劃二 : HK$590 計劃三 : HK$870 計劃四 : HK$1,140 計劃五 : HK$1,625 B. 意外醫療費用 - 保障受保人不幸因意外而需接受治療 - 每次意外最高賠償額(請參考不同計劃上限) - 包括跌打和針炙 :    � HK$200/每日每次         (最高賠償額 80%)   � HK$1,500/每宗意外或每保單年度 
計劃一 : HK$5,000 計劃二 : HK$10,000 計劃三 : HK$15,000 計劃四 : HK$20,000 計劃五 : HK$25,000 已包括 

C. 燒傷保障 - 保障因意外導致損害 HK$100,000 免費 D. 海外發生意外死亡 - 額外保障受保人不幸於海外因意外而   導致永久傷殘或死亡 HK$100,000 免費 E. 殮葬費用保障(只限意外) - 保障受保人不幸因意外死亡而導致之   殮葬費用 HK$5,000 免費 F. 續保紅利 首三年每年可獲保障項目A原本保額之 5%增值，直至最高 15%並以港幣HK$250,000 為限 免費 
G. 子女免費保障(只限父母同時投保) 父母保障項目A之 15% 免費 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 備註 1. 投保人之投保年齡為 6個月-65 歲。(可續保至 75 歲；66-70 歲保障不變；唯 71-75 歲之個人意外保障額為原來之 50%及上限為港幣HK$500,000，以較小者為準；此外，不提供「意外醫療費用」之保障。) 2. 子女年齡 : 6 個月至 17 歲之未婚及未就業子女(全日制學生至 25 歲) 3. 年繳保費之每張保單最低保費為港幣 HK$300。 4. 夫婦同時投保可享有保費總和 10%的折扣。夫婦計劃必須相同。 5. 父母之保障額必須等如或低於主要投保人(公務員) 6. 子女投保只限於計劃一或二。 7. 本計劃不接受內地投保人，除非他/她受僱於香港公司並持有香港簽發之工作證和身份證。  主要不承保事項 受保前已存在之損傷或疾病、自我毀傷、任何戰爭引致疾病或受傷、直接參與暴動、內亂、服兵役或服務於紀律部隊、參與職業運動、一切違法行為引致之受傷、懷孕或節育、精神病或智力不健全、因酒精或服食藥物引致之傷害、牙科護理、整容、先天性缺陷或疾病、愛滋病、性病、定期健康檢查或休養、非以乘客身份乘搭飛機所引致的傷害以及列於保單上的不保職業。  

計劃內容詳情及投保申請書可於 www.pifs.hk 內下載 


